
城事

2012年7月19日 星期四 编辑：鲁超国 组版：陈华C12 今日济南

官扎营片区拆迁政策不会有变化，为照顾困难户

安置房可分期付款或租住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王光照 董从哲) 针对本报
16日C4—C5版报道《官扎营
片区两年没拆完 火车站北
广场建设延期》，相关部门作
出回应。18日，天桥区旧城改
造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官扎营片区的拆迁政策不会
改变，但考虑到该片区一些
低收入住户一时难以补齐安
置房差价款，他们可先入住
安置房，采用分期付款或者
租住的方式补齐。

这位负责人说，该片区
大约5000户已经搬走了，剩
下的只有100多户，对先搬和
后搬的住户，不可能执行两
个拆迁政策。因此，一些没搬
住户超出政策外的诉求，政
府部门难以满足。济南市建
委征收管理处已经对个别至
今没签协议的住户做出裁
决，确定其诉求不合理。

“但是，考虑到有些至今
没搬的住户确实存在经济困
难，在补齐安置房差价款时，

可以执行有差别的政策。”天
桥区旧城改造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2010年《关于
解决棚户区改造低收入家庭
差价款缴纳问题的意见》，低
收入家庭按照家庭收入状
况，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
为低保户，乙类是低收入家
庭，丙类是除甲、乙两类外的
低收入家庭。他们可以分期
缴纳差价款：

经审核确认为甲类低收
入家庭的申请人，首付差价

款额度不低于总差价款的
20%，3年内应结清差价款；乙
类低收入家庭的申请人，首
付差价款额度不低于总差价
款的40%，3年内应结清差价
款；丙类低收入家庭的申请
人且总差价款额度超过10万
元的，首付差价款额度不低
于总差价款的60%，3年内结
清差价款；总差价款额度不
超过10万元的一次性结清差
价款。

选择分期缴纳方式的申

请人缴纳首付差价款后，办
理入住手续，在约定期限内
结清差价款的，可办理房屋
所有权证。

“属于甲、乙两类低收入
家庭的申请人，还可以申请
租住房屋。”天桥区旧城改造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申请
人在未结清差价款前，可就拆
迁协议中差价款对应的安置
房建筑面积部分，月租金2 . 36
元/平方米，租住期间，不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申请人在3年

内可按原拆迁协议的约定缴
纳差价款，结清全部租金，取
得房屋全部产权。

天桥区旧城改造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搬走
的约5000余户，盼望着安置
房尽快建成。因为孩子上学
不方便，有的年轻人还等着
新房结婚。“所以，工作人员
将继续对没搬走的住户做工
作，争取尽快完成拆迁，进行
安置房建设。希望住户能够
理解配合。”

南山各景区之间

有望开通直通车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马云云 ) 以后，游客在

南部山区旅游，有望在不同
景区之间搭乘直通车。18
日，济南市召开南部绿色发
展指挥部工作部署会议。会
议要求，要积极开通串联景
区的旅游直通车。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
济南市将编制完成仲宫、柳
埠、西营控制性详规和重点
区域城市设计。完成184个
基层村建设规划，以及旅
游、水利、林业、环保等规
划。明年编制完成交通、都
市农业等规划。加快垃圾中
转站建设，完善村收集、镇

运输、县市区处理的收益模
式，力争2013年年底全面实
现南部山区垃圾集中收集
和无害化处理。

此外要推进绕城高速、
燕山立交至柳埠连接线工
程等主干路建设项目，积极
开通串联景区的旅游直通
车。坚决遏制乱搭乱建和破
坏生态的行为。确保不再
出现新的违法违章建筑。
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违
反规划、有碍景观的违章
建筑加大拆除力度，建设
一批南部生态新城镇和新
型农村社区，重点推进柳埠
镇建设改造。

17日，本报对矿
院路路边老槐树多处
枯枝悬空很危险的情
况进行了报道，受到
相关部门的关注。18

日，天桥区园林绿化
管理局对悬空枯枝开
始进行修剪，当天共
修剪约 1 0棵树的枯
枝，预计3天内完成全
部修剪工作。

本报记者 赵伟
通讯员 童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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